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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

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盛电子”）相关股

东持有的元盛电子 23.88%的股份以及珠海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亿

盛”）相关股东持有的珠海亿盛 45%的股权，同时采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向不

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认真审阅涉及本次交

易的相关材料后认为： 

 

一、本次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公司聘请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证通评估”）

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规。金证通评估作为本次

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

和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外，金证通评

估及其资产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

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二、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

定进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

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本次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本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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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对于珠海亿盛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对于珠海亿盛的控股子公司元盛电子采用收益

法和市场法评估，并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本次评估工作根据国家有

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它有关部门的法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和客观

的原则，并经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所

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四、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

估结果为参考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

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

料可靠，评估过程公允、准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相较评估值存在一定的溢价，主要系：1）收购少数股权后，

有利于提高标的公司管理决策效率，从而进一步发挥双方协同效应、提高经营效益；2）

交易定价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具有估值优势；3）交易定价和同行业可比交易相比具

有估值优势；4）交易定价和公司自行投资建设类似项目并形成规模化业务相比具有成

本优势；5）交易定价系交易双方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以及前次

收购定价，经过友好协商、市场化谈判取得的一致结果。 

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

关性一致、交易定价公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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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

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刘书锦                                                                                   刘伟国 

 

 

 

2019 年 5 月  22 日 

 


